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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別權力關係之演變： 

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 
 

呂炳寬、張毓真*
 

《摘要》 

我國特別權力關係繼受自德、日兩國，在此關係下之公務人

員、軍人、學生及受刑人等，其權利若遭受侵害，不得提起行政訴

訟救濟；並排除法律保留、司法審查及正當行政程序等原則之適

用。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人權意識的抬頭，特別權力關係也出

現轉變。 

本文以歷史制度論為研究途徑觀察我國特別權力關係之演變，

並以特別權力關係中之公務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探究我國特別權

力關係變遷之過程、何種關鍵因素影響特別權力關係之演變以及特

別權力關係未來之走向，最後，並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關鍵詞]：特別權力關係、歷史制度主義、路徑依循、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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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十九世紀，德國法學家 Paul Laband 於其著作中提出國家與公務人員之間並不

存在一般法律關係，而是特別權力關係。此後，德國行政法學家 Otto Mayer 以

Laband 所提出的理論雛型為基底，樹立更為完整特別權力關係理論體系。1特別權

力關係係指在特定行政領域之中，國家為達成一定行政目的，對相對人有概括的命

令強制權，相對人則負無定量之忠誠服從義務（黃俊杰，1997：36），當相對人進

入國家封閉性主體內部時，立即自動放棄其權利，既然為自願放棄，因此自然就無

侵害可言。在此種特別關係之中，相對人等同是被置於行政內部，形成一種無

「法」之真空狀態（陳啟榮，2008：74）。 

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經由日本影響至我國，由於對公務人員、軍人、學生、受刑

人等管理上的便利，自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起即奉行不渝（許宗力，2006：

144），滲透我國行政與法院實務長達半世紀之久，直至釋字第 187 號解釋的出

現，方首度打破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冰山。之後因為民主改革以及對人權的重視，釋

字第 243 號解釋成為特別權力關係的一大突破，公務人員對於免職處分因涉及憲法

保障之服公職權利，得提起行政訴訟。這二件解釋，對於我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的

瓦解有著非凡的意義。晚近，釋字第 653 號、第 684 號解釋甚至認為受羈押被告與

學生於其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均得提起行政爭訟。 

這一連串的發展過程，本文發現特別權力關係的演變與政治體變遷制有著很大

的關聯性，亦即在我國政治體制從「威權」邁向「民主」的過程中，特別權力關係

的束縛也逐漸被解開。本文將運用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以時間序列為軸，去觀察

我國特別權力關係演變之脈絡，並關注特別權力關係中公務人員基本權利侵害問

題。本文企圖找出特別權力關係每一時序變化之因素，探究制度與行動者間如何相

互影響，試圖在這樣的互動中做一整體分析。 

                                                      
1 根據程明修（2013：194-195）的研究指出，德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基於國家與市民社

會二元理論，伴隨個人權利保護而發展出一般權力關係，相對的，特別權力關係被當作

「官治國家的遺物」而被遺留下來，而將這種「法治國史前隔代遺傳的退化器官」發揚

光大的是 Otto Mayer。一般權力關係與特別權力關係在德國並存，一方面符合當時歐洲

自由主義思潮下的個人權利保護思潮，另一方面保留德國人引以為傲的傳統官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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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歷史制度主義與分析架構 

一、制度與歷史制度主義 

新制度經濟學家 North 對制度的界定乃為「制度乃是一個社會中遊戲規則。更

嚴謹的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制度包含著正式與

非正式規範，正式的規範如成文的規章，非正式的規範如慣力和行為標準」（劉玲

君，2006：8-9）。此外，劉聖中（2010：20）亦指出，所謂的制度包括一個國家或

地區最根本的決定國家體制和形式的憲政制度，各種法律法規組成的法律體系，由

不同官僚組成的穩定的公共權力決策，執行和監督機構的國家，組織政治選舉和運

動的政黨，以及其他各類政策形式的制度集群等。Hall 與 Taylor（1996: 954-958）

則將制度定義為：「鑲嵌於政體或政治經濟體系的組織結構之正式或非正式的程

序、慣例、規範與習慣。」綜上所述，歷史制度主義所指的「制度」即是指「對行

為具有影響的正式組織、非正式規範以及相關程序」（Thelen & Steinmo, 1992: 

2）。 

制度在形塑政治的角色為何呢？Hall（1986: 19）認為制度因素具備了兩個基本

功能：第一、負責政策制定的組織，對參與者的權力將具決定性影響，並宰制政策

結果；第二、藉由建立制度性的責任以及與其他參與者的關係構成組織自身的立場

定位，以便對參與者的自我利益界定產生影響。 

新制度主義成熟和興盛於 90 年代乃至今日，2其結合了傳統規範研究、行為主

                                                      
2 早期的制度研究是以重視公法（尤其是憲法）及政府組織，國家及正規之政治結構為其

研究主題，其目的在脫離傳統政治學哲學形而上的研究，主張對以法律制度為研究題

材，歸納其類型與比較差異，而不涉入哲學的價值判斷，他們認為文字上白紙黑字所記

下來的東西，就是實際上制度運作的情況，但是這種研究方法被譏為「天真的經驗主

義」（raw empiricism）（呂亞力，1979：236），因為單純的制度研究無法解釋真實政治

運作與制度間的差異。政治學研究其後轉向政治行為面的分析，分析單元由制度轉到人

的政治行為，且以科學以及科技整合的方法研究政治行為，認為政治學的研究是一種科

學，因此強調價值中立，分析政治的實然面向，成為政治學研究的「行為主義」

（behavioralism）。由於行為主義對許多重大問題如越戰、都市問題、環境惡化等的不關

心，而有「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alism）的主張，認為政治學應對賦與社會更多的



‧文官制度季刊‧  第七卷第三期  民104年7月 

‧4‧ 

義研究和新的方法論，把宏觀和微觀結合起來，從中層角度來透視制度和個體行

為、制度和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提供了更多有力的解釋。而且在探討制度與行為

如何互動的同時，不僅著重正式制度，也重視非正式制度（劉聖中，2010：33；蘇

子喬、王業立，2010：7）。 

歷史制度主義為新制度主義之支流，3揉合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算計途徑」

與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文化途徑」，有相當明顯的「折衷主義」色彩（蘇子喬、王

業立，2010：9）。相較於傳統制度主義只著重於制度靜態面之探討，歷史制度主

義不僅包括靜態面研究，更重視制度的動態性。換言之，歷史制度主義乃是對特定

制度變遷之動態過程加以描述與解釋的一種理論，歷史制度主義雖然也是以制度為

研究焦點，但卻有更宏觀的思考範疇，以及動態的關係架構，可以去探討問題發生

的脈絡環境與動態。對於歷史因素，如理念、文化或是非預期的事件等諸項因素亦

納入制度分析中，因此更能掌握制度的形成與變遷之探究（許菁芸、黃稚然，

2007：7-8）。 

歷史制度主義繼承政治學中權力與國家機關等傳統議題，作為重新詮釋的基

礎，並不僅止於研究組織之間的互動，更強調國家的行動與政策的形式，並且將其

提升到較高層次的制度脈絡中，以期瞭解此一互動的過程（徐正戎、張峻豪，

2004：150），著重於觀察行為者對制度建構或轉變之影響，而在其中，歷史制度

主義更是關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變與不變，亦即路徑變遷的方向。簡言之，若制度

的變遷展現對歷史路徑的依賴，便是制度不斷加強對行為者之影響，甚至是按照過

去偶然形成的制度結構不斷運作下去；相反地，若在路徑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的制度

變遷契機，即是行為者企圖突破制度結構對其造成的限制，使制度產生突破歷史路

徑之可能（呂炳寬、張峻豪，2009：173）。 

                                                                                                                                                  

關心與行動，但後行為主義的研究焦點係以「社會」為研究政治現象的中心，忽略制度

的重要性，使得我們對於社會現象的了解過於化約。 
3 新制度主義依據 Hall 與 Taylor（1996）的彙整，將新制度主義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二）「社會學制度主

義 」 （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 ； （ 三 ） 「 歷 史 制 度 主 義 」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分別從個人理性的微觀基礎角度、組織內部文化與行動關係角度以及

歷史演變和制度作用角度來解釋社會政治現象，形成了既有相關性又有差別的理論模式

（劉聖中，2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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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議題在於制度的動態與變遷的研究，以及理念

創新與制度限制性的互動；並對制度形成所採用的理性選擇和組織理論觀點，解釋

了制度形成的原因以及制度變遷的背景。而所發展出的制度變遷論述，則更能針對

制度發展脈絡進行系統性的分析。歷史制度主義所採用的歷史概念，便是將觀察制

度的面向拉長，從時間序列分析制度在具體時空脈絡下之發展，並且更融合了經濟

學與社會學當中的理論假設，而企圖對制度有更全面關照（張峻豪、徐正戎，

2007：57）。簡言之，歷史制度主義可以區分為兩大內涵：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用以解釋制度的制約以及制度變遷；斷續式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用以解釋面對不連續制度的變遷（即制度的大幅變動，如革命）。 

二、路徑依循理論與斷續式均衡理論 

在制度變遷的理論中，路經依循為一舉足輕重的概念。North 將自我強化的現

象論證推廣到制度變遷方面來，從而建立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循理論。所謂的路徑

依循是指制度的變遷過程中，存在著「自我強化」（self-reinforcement）和「正向

回饋」（positive feedback）的過程，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條路徑，該方向就

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的機制（Pierson, 2000: 

251）。在此機制啟動後，即使出現別種選項可供選擇，但由於轉換的代價太高，

會使得特定狀態沿著既有路徑不斷延續下去。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將某種權力

或利益的安排藉由正向回饋的機制延續下去，形成特定的的歷史路徑（黃宗昊，

2010：159）。路徑依賴有點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一個國家選擇了某

種制度，無論這種制度是好是壞，就會沿著這一制度一直走下去，產生對該制度的

路徑依賴。除非有重要的外生變量影響或是突發性重大事件，否則一個社會要脫離

它已經選擇好的既定制度是不容易的。 

現存制度對於行動者的既得利益日益增加，造就制度的沉澱成本（sunk cost）

的龐大，日後制度轉換的代價亦將越高，現有制度因而產生巨大的存續力量，未來

制度變遷的選擇範圍將「鎖定」（lock in）在一定的路徑中發展，形成一種桎梏的

制度抉擇，易偏向於以往的決定（Pierson, 2000: 263-264）。Krasner（1984: 223-

226）指出，歷史的發展就是路徑依循，過去的決定以及制度形成的歷史環境，都

將造成後來制度在變遷與重塑上之制約。整個制度的建立過程可視為一次次路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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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過程，決策者會因受過去制約，而排除他在下一個時間的路徑選擇範圍。 

綜合上述，在制度的變革中，路徑依循深受過去事件影響，而牽制未來事件的

發展，即使有行動者欲進行制度改革，也無力全盤廢除既有制度，僅能依循既有的

方向前進或僅有小幅度的改變，相當程度界定了未來制度變遷的方向（陳恒鈞、江

慧萍，2010：137）。 

既然制度的作用在於型塑特定的歷史路徑，那特定路徑到底是何時開啟？制度

所承載的正向回饋機制又是何時開始發揮作用？這就涉及第二類研究－有關「關鍵

時刻」（critical junctures）的探討。事件何時發生，常會影響到其如何發生。尤其

先後發生的事件都有引發正向回饋的潛力，則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就很重要，後發

生事件的作用很可能被先發生事件的影響所掩蓋，不同的事件順序，會產生不同的

歷史路徑（黃宗昊，2010：159-160）。 

與路徑依循相輔相成的另外一個概念是「斷續式均衡」理論（Krasner, 1984: 

240-242）。在制度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制度會在某一關鍵時刻發生重大變動，此一

關鍵時刻決定了制度未來的轉折方向，並重新形成一個新的均衡狀態，接下來制度

會在此一特定的均衡狀態下維持一段穩定的時間，之後在某一關鍵時刻又發生變

動，變動後的制度則又重新形成另一個均衡狀態，以此不斷運作下去。而在前後兩

個關鍵時刻之間的制度穩定均衡時期，制度會透過一連串自我強化的「再生機制」

（reproduction mechanism），將制度的運作規則反饋到行動者的認知模式當中，而

使制度在制度穩定均衡時期得以長期屹立不搖（Mahoney, 2000: 508-509）。 

制度的變遷不是在追求一個終極均衡的目標，而是從上一個均衡變動至下一個

均衡；由上一個變動走向至下一個變動。當制度處於均衡穩定時期，制度為自變

項，形塑政治結果與政策；而在制度變動崩解時期，制度則轉向為依變項，反而為

政治的運作與政策所形塑（顧慕晴，2012：26）。若仔細觀察一個制度從創制到停

滯的過程中，會發現制度本身的特質才是影響最大的力量。即便變遷的過程中會產

生危機或波折，但制度依舊會發揮主導力量，讓有關因素維持一定的平衡狀態

（Krasner, 1984: 240-241）。制度乃是整個過程中的載具或主要影響力（呂育誠，

2002：86）。故由整個過程觀之，即可明瞭制度是如何形塑政治行動者的目標，制

度又是如何建構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這些權力關係是如何使部分行動者處

於優勢，他人則處於劣勢（Thelen & Steinmo, 19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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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架構 

歷史制度主義可視為制度變遷與運作的歷史決定觀點，表示著後決策依先前決

策過程而決定的基礎，以及依此基礎發展而生的制度運作與變遷脈絡。循此，關於

制度變遷的問題，與其說歷史制度主義者想解釋制度變遷之情形，不如說其是在解

釋現存制度何以能延續不墜，如何對後續的制度設計與政策選擇產生作用（徐正

戎、張峻豪，2004：151）。據此，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明顯架構起決策過程中影

響政策輸入因素和產出的連結，對於觀察政治生活行動者間的互動情形，產生了一

個嶄新的觀察角度（史美強，2005：37）。 

歷史制度主義採取的是過程取向的研究法，因此特別強調結構與行動的交互關

係。此外，歷史制度主義關切具體的時空脈絡性，從時間序列的面向來分析事情發

生的過程與後果，最重要的是，由行動者的行為與結構的交互作用結果所形成歷史

過程意圖與非意圖因素中，尋找影響行動者與制度轉變的原因（許菁芸、黃稚然，

2007：8）。Immergut（1998: 23）認為歷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同時歷史亦

具有偶發性與不規則性。職是之故，我們對制度變遷的方向必須要將時間序列拉

長，藉以觀察制度是如何地受到預期與非預期因素的改變。制度變遷倘若缺乏歷史

性的解釋，將造成斷章取義的偏執觀念。總的看來，歷史制度主義強調透過時間序

列的面向來解釋、分析事情發生的過程與後果，更重要的是它將焦點放置在歷史時

空脈絡中去理解，是一種「過程取向」的研究途徑。歷史制度主義在制度變遷企圖

尋找影響行動者與制度轉變的原因，開拓我們對於制度變遷的視野。 

綜觀國內歷史制度主義的文獻，少有用以研究特別權力關係，主要是特別權力

關係理論屬於公法學範疇，法學界大多採法釋義學作為研究途徑，本文整合法學以

及社會科學常用的歷史制度主義來分析特別權力關係變遷之過程，欲解釋特別權力

關係何以在不同時間點會發生變遷或依循？換言之，為何特別權力關係會出現這些

改變？行動者（主要有行政、立法及司法三個部門）與制度的互動過程為何？為回

答上述問題，本文先運用路徑依循分析架構，依時間序列陳述事件發生過程，先研

究何種因素影響特別權力關係的制度選擇，目的在界定特別權力關係之形塑過程與

制度選擇，其次，特別權力關係於制度選擇完成後之制度內涵以及如何產生制度依

循，再者，因為政治、社會及經濟環境之變化，尤其是世界人權理念的發展，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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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權力關係逐漸產生變遷的動力，這時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重大事件讓特別權力關

係發生變遷（可能是司法案例的建立、也可能是法律的修改或制訂），在制度運作

持續過程中，討論路徑依循的結果：也就是特別權力關係制度依循的收益問題，這

部分涉及特別權力關係的「好壞」問題，不佳的路徑依循會再次引發制度變遷的動

力。詳如下圖 1 所示： 

日治與威權體制時期                    民主改革時期 

 

 

 

                                                  

                                            關鍵轉折點     釋字第 243號解釋 

                                                             

 

                                                 

                        民主鞏固時期：釋字第 684 號解釋 

圖 1：我國特別權力關係發展之分析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依圖 1 所示：臺灣在日治時期以及威權體制時期，因為當時的政治、社會等環

境因素，對於人權保障的不重視，人民亦相對欠缺權利意識，特別權力關係成為統

治者選擇的工具，並一直依循下去，直至 80 年代，一連串的民主改革措施以及世

界人權理念的引進，釋字第 243 號解釋的作成，成為特別權力關係的重要關鍵轉折

點，之後，臺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民主鞏固已然形成，並且立法院連續訂定重要

國際人權的施行法，釋字第 684 號解釋再次挑戰特別權力關係，未來，對於公務人

員究竟是完全拋棄特別權力關係或是在修正其內涵，值得我們關注。基此，本文將

我國特別權力關係的演變，分成三個時期進行討論與分析：一、日治與威權體制時

期（1989 年釋字第 243 號解釋以前）；二、民主改革時期（釋字第 243 號解釋至

2011 年釋字第 684 號解釋之間）；三、民主鞏固時期（釋字第 684 號解釋以後）。 

特別權力關係選

擇之歷史因素 

特別權力關係制

度形成與依循 
環境改變與人權發展 

拋棄特別權力關係 

修正特別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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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治與威權體制時期：特別權力關係之路徑依循 

（1989 年釋字第 243 號解釋以前） 

臺灣早在 1909 年日治時代，便有日本學者指出，臺灣的官吏係指異於一般人

民基於法律上之義務，而遂行國家任務並負擔公法上服從義務之人。到 1923 年，

曾任臺灣總督府法務部長之常尾景德更進一步指出，官吏是指服不定量國家任務，

而由統治者或其委任者授予其地位，並隸屬於統治者之自然人。官吏因其法律上之

特別地位，而與統治者形成一種特別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亦即官吏與國家間屬於公

法上之特別權力關係，這種理論以及實務運作在臺灣已經經歷一個世紀以上（程明

修，2013：197），政府來臺之後，這套理論便一直應用下去。 

我國早期公務人員與國家關係，僅強調為民服務及忠實執行義務，對其權益保

障向來都被忽略（李玉君、蔡文琳，2006：80；林全發，2011：74）。行政部門甚

至以命令就可以約束、懲罰公務人員，迫使其實施符合特定的、必要的業務或勤

務。在這樣的威權體制環境背景下，此時期行政與司法實務，其形塑出與德日兩國

相似的特別權力關係內涵，其範圍有過之而無不及，且絕對排除法律救濟之可能性

（黃耀南，2002：136-137；程明修，2013：204-207）。特別權力關係在我國早期

司法實務即已被肯認，從 1928 年的司法院院解字第 311 號解釋即有特別權力關係

的影子，4其後的院解字第 339 號（1928 年 9 月 16 日）更明白指出：「人民為官吏

雖像公權之一種，然人民與官吏身分各別，其有因官吏身分受行政處分者，純屬行

政範圍，非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受損害者可比，自不得援引訴願法提起訴願。」

確定將公務人員導入特別權力關係內，之後的院解字第 347 號解釋及 1935 年的院

解字第 1285 號解釋不斷被強化著。5 

                                                      
4 司法院院解字第 311 號（1928 年 7 月 21 日）：「按訴願之提起，係人民不服官署處分之

救濟方法，下級官吏對於該管上級官廳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有服從之義務，不得

援引訴願法提起訴願。」 
5 司法院院解字第 347 號（1928 年 10 月 1 日）：「官吏受上級官署處分，不適用訴願法。

至補救方法，在關於公務員服務及保障各法規制定施行以前，無條文可以依據。」司法

院院解字第 1285 號（1935 年 5 月 29 日）：「已退休之公務員，關於養老金支給數額及

其方法，依公務員撫卹金條例所規定，係為公務員之特別身分而設，實為公法上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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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第一屆國民大會依修憲程序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我國憲法秩序

自此全面進入緊急狀態，動員戡亂時期綿亙 44 年（曾建元，2005：42）。1949 年

開始實施戒嚴，國家統治權集中於軍事機關，人民的自由權利嚴重受到凍結（王泰

升，2003：19）。威權體制所意謂著國家機關在整體政經權力體系中的支配性地位

與主導性關係（蕭全政，2001：67），決策主體是國家所認可的少數人，決策過程

是由上而下，強調服從權威，政府行政部門的權限遠超越立法部門的制約力量。國

家體制內的立法、和司法機關的自主性都十分有限，無法發揮制衡的功能（趙建

民，1994：162）。司法院職司釋憲的大法官會議，對行政、立法部門的國家權力

運作方式，並沒有太多意見，長期不改選的立法院流於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蕭全

政，2004：8）。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創造了憲政非常時期，加上實施戒嚴，更

進一步禁錮基本人權（李念祖，2012：318）。從 1950 年代開始，透過許多侵害人

權的法律與行政命令的施行，使得基本人權無法得到法律的保障，更不要說憲法的

保障（蘇瑞鏘，2005：115）。 

在這種環境下，特別權力關係被依循下來，例如 1951 年的行政法院判字第 19

號判例即明顯指出：「公務員之身分與人民身分不同，下級公務員對於該管上級官

署，就其監督範圍內所發布之命令，有服從之義務，不得援引訴願法提起訴願。」

1952 年的行政法院 41 年判字第 6 號判例針對學生被強制轉學認定不能提起行政爭

訟，1959 年行政法院 48 年裁字第 11 號判例更將編制外人員視為特別權力關係。6 

1962 年的行政法院 51 年判字第 398 號判例針對公務人員指出：「…各級公務人員

以公務員身分所受主管官署之懲戒處分，則與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受損害者有

別，自不得對之提起訴願。」1964 年的最高行政法院 53 年判字第 229 號判例更露

骨的指出：「公務員以公務員身分受行政處分，純屬行政範圍，非以人民身分因官

                                                                                                                                                  

利，故其請求被原官署為駁回之處分後，無論是否受有損害，要不得依訴願法第一條提

起訴願。」 
6 行政法院 41 年判字第 6 號判例：「學校與官署不同，學生與學校之間，亦與人民與官署

之關係有別，學校師長對於違反校規之學生予以轉學處分，如有不當情形，亦只能向該

管監督機關請求糾正，不能按照訴願程序，提起訴願。」行政法院 48 年裁字第 11 號判

例：「澎湖縣馬公鎮公所某幹事，係屬編制外人員，縱令仍可視為自治團體之公吏，與

其澎湖縣馬公鎮公所亦屬於特別權力關係，如對補發薪津事項有所不服，僅得向該管監

督機關請求救濟，要不得援引訴願法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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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處分受損害者可比，不能按照訴願程序提起訴願。」7長久以來解釋例及判例均限

制公務人員及學生等，請求法律救濟，提起民事訴訟者，不問其內容為何，蓋以因

屬公法事件，不予受理；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者，則一律以特別權力關係為由，予

以駁回；甚至對已脫離特別權力關係者，如退休或離職人員，亦同樣適用；抑有進

者，純屬一般性公法上事件，亦有被視為特別權力關係者（吳庚，2010：211）。8 

我國在戒嚴和臨時條款與動員戡亂體制之下，政府長期控制整個政經權力體系

的上層，主導政治社會、經濟社會和市民社會。政府行政部門的權限遠超越立法部

門的制約力量，體制內的立法、和司法機關的自主性都十分有限。行政部門能跳過

立法院便可單方制定政策，無須遵守正當行政程序，亦無須適用法律保留原則，以

命令便能限制公務人員的權利，殆已成行政部門之惡習；立法部門於此時期僅制定

出簡略的公務人員考績法，保障公務人員權益的法律規範相當不明確；司法部門自

主性低，司法部門的判決皆認為公務人員不應同於一般人民享有訴訟權利，綿亙半

世紀之久。總的來說，我國威權體制時期重行政效率輕民主法治，以及特別權力關

係理論的推波助瀾下，公務人員權益毫無保障可言。這種與威權戒嚴體制緊密結合

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因而在我國生根，公務人員說穿了即是政府統治下的運作機

器。基此，我們可以說隨著統治權之發展，我國行政法上之「特別權力關係理

論」，走向更嚴格且保守的「特別」權力結構中（程明修，2013：204-206）。9 

值得注意的是，1984 年大法官釋字第 187 號解釋之作成，始有論及公務人員之

財產權得提起行政爭訟以求救濟，特別權力關係理論開始有動搖的跡象。該號解釋

                                                      
7 其他如 1965 年行政法院 54 年裁字第 19 號判例：「以公務人員身分而受主管官署人事行

政上之處分，顯與以人民身分受官署違法處分而損害其權利之情形有別，除有正當理由

得該管監督官署呈請糾正外，自不得依行政訴訟程序以求救濟。」1968 年最高行政法院

57 年判字第 414 號判例：「公務人員以公務員身分受主管官署或上級官署之處分，純屬

人事行政範圍，與以人民受官署之處分有別，不得對之提起訴願。」1970 年行政法院 59

年判字第 400 號判例：「人事主管機關對於公務員任用資格所為之審定及任用之准駁，

非官署對人民之行政處分可比，自可向本機關長官轉請復審外，不得對之提起訴願。」 
8 依行政法院見解，屬特別權力關係案件尚有：選舉監察機關依選舉罷免法規對候選人所

為之警告處分、特定營業許可（如舞廳、酒家）、專門職業執業人員之懲戒事件（如會

計師除名、處分）。 
9 當然，特別權力關係的強化，自然更有利於國家對公務人員的掌控，或許對部分行政業

務可以展現效率，但卻不利於人權的進展，更對法治（rule of law）建立有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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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突破特別權力首開先河之解釋，使得趨向極端化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有了

轉機（黃耀南，2002：145）。本件解釋承認公務人員基於憲法服公職權擔任公務

人員，基於此身分所產生之請領退休金權，乃由憲法所保障，排除其訴訟權利並不

合憲。雖然本號解釋未全部否認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但已大幅度修正、加強公務人

員權利之保護與法律救濟。兩年後，大法官釋字第 201 號解釋再次強調，公務人員

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如有爭議，非不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程序。此兩號解釋

固有突破及轉機，將過去過分擴張特別權力關係理論適用之範圍，大幅加以縮減，

開啟特別權力關係相對人財產權之法律救濟程序，導正自威權體制時期以來半世紀

的司法曲解（黃耀南，2002：132；程明修，2013：213）。隨著世界民主化浪潮的

趨勢，我國特別權力關係出現邁向另一個階段的跡象。 

肆、民主改革時期：特別權力關係之改變與依循（釋字

第 243 號解釋至 2011 年釋字第 684 號解釋之間） 

1979 年美國對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運動雖然一度在

高雄美麗島事件中再度遭到國民黨政府鎮壓，但外部正當性的重挫帶來內部的改革

壓力，以及為了迎合美國臺灣關係法中的人權理念以爭取美國對臺灣的持續軍事援

助和政治支持，國民黨政府在總統蔣經國的領導下則仍緩進而有步驟地推動政治革

新，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成立，蔣經國趁勢宣布解除戒嚴，臺

灣乃進入自由化的階段，而隨著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衝擊，特別是 1989 年 6

月 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天安門學生與民主運動的舉措，則鼓舞著臺灣民間對於

民主化的高度呼求（曾建元，2005：43）。 

在 80 年代中期，臺灣面臨「參與的危機」（Binder, 1971），人民意識到有參

與的企圖與權利，隨著人民不滿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勢下，1990 年 3 月爆發野百合

學生運動，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及訂定民主改革時

間表」四大政治要求。同年 4 月，總統李登輝則同意召開國是會議具體討論憲政改

革問題；6 月，大法官會議作成的釋字第 261 號，終結萬年國會的存在。在 1991 年

李總統宣告終止動員戡亂狀態（李鴻禧，1997：220；曾建元，2005：43；張淑

中、姚中原，2012：28；謝政道，2007：219）。90 年代起臺灣接續開啟了一連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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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改革運動，並將其在憲政改革上具體落實，如：臺灣從所有國會議員均改為

須經公民定期選舉產生，到身為國家元首的總統改由公民直選，終致執掌政府行政

部門的政黨首度發生新舊替換，而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政國家（王泰升，2003：

2；徐正戎、呂炳寬，2010：75）。 

第三波民主化的起點通常被認定是葡萄牙與西班牙在 1973-1974 年之間的政權

轉型，而臺灣啟動自由化的時間點，約莫是從 1986 年民進黨成立或 1987 年蔣經國

總統宣布戒嚴令解除開始；繼而經過 1991、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和 1996 年總統直

選以後，成功完成了民主轉型。而後，臺灣又於 2000 年通過民主鞏固第一階段的

考驗，人民用選票完成歷史性的政黨輪替與政權和平轉移，可謂全球第三波民主化

浪潮成功的案例之一（李酉潭，2006：33-34）。我國在專制的層層束縛中衝撞出這

樣的憲政秩序，實是一項難能可貴的成就。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臺灣的威權體制已經歷激烈而徹底的轉變，並展現全

面民主化的發展，隨著民進黨的成立、解嚴和人團法的公布、終止戡亂和中央民代

全面改選與修憲的進行，甚至總統大選和政黨的輪替等，臺灣的威權體制崩解、政

黨政治確立、社會團體多元化、輿論媒體蓬勃擴張，而理性選民也逐漸抬頭（蕭全

政，2004：2）。隨著政治民主化，臺灣政治生態遽然丕變，公民政治權利運動的

顯著性逐步讓位於各種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運動，人權意識也在過程中更加多元豐厚

（王興中，2012：214）。 

在人權的議題上，解嚴後司法禁忌漸消。解嚴之前不僅認定法令違憲的解釋寥

若晨星，人權解釋也甚是稀少。早年的人權解釋始於財產權的議題，以政治上較不

敏感的領域為大宗。解嚴之後，以人權為主題的解釋開始伸入各項重要的人權領域

（李念祖，2012：337）。從憲法解釋主題的涵蓋範圍來看，解嚴之後，憲法解釋

相對於統一解釋的比重顯然增加，憲法解釋也從解嚴前偏重於政府機關權限分工，

大幅的朝人權保障發展（李念祖，2012：335）。關於特別權力關係事項，值得引

為里程碑之解釋乃 1989 年釋字第 243 號解釋。10釋字第 243 號解釋的意旨可歸納出

                                                      
10 本文審查意見 1 指出：「大法官之人員組成，最具關鍵。以特別權力關係解釋之突破而

言，翁岳生、吳庚、楊日然三位具留學背景者（以德國學者 Ule 教授提出之基本關係與

經營關係論點，以當時之文獻貧乏，非留學出身之大法官者難以構思與說理），相互間

之密切合作及發揮意見領袖功能，是一系列解釋能夠推進的關鍵。」當然如果可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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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點：一、依公務員考績法對公務員所為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

服公職權利，若該公務員已循救濟程序，如仍有不服，自得行使憲法第 16 條之訴

訟權，提起行政訴訟。二、依公務員考績法僅記大過之處分，並未改變公務員身分

關係，不直接影響公職權利，不得提起行政訴訟。三、上級機關於監督範圍內所發

布之職務命命，並非影響公務員身分關係之不利益之處分，公務員不得訴請救濟。 

釋字第 243 號解釋，肯認公務人員身分地位遭受侵害者，得以尋求權利救濟，

針對公務人員身分存續做出保障，但就未改變公務員身分之職務命令、記大過處

分，認為因不「直接」影響到人民服公職之權利，仍不許其提起訴訟救濟，相較過

去將特別權力關係相對人所有事項（除財產權）皆視為人事行政範圍，本件解釋已

將救濟程序範圍首度放寬至公務人員之工作權保障，乃為歷年來突破特別權力關係

領域中最重要之解釋。在釋字第 243 號解釋之後，我國司法、立法及行政部門實務

界也因應解釋意旨而做出許多改變。 

我國特別權力關係之變遷在釋字第 243 號解釋之後，大法官相繼做出第 298

號、第 323 號、第 338 號、第 483 號及 491 號解釋，宣告對特別權力關係相對人所

為之免職處分及對其權利有重大影響之處分，必須適用過去特別權力關係領域內排

除之法治國原則；並促成我國立法部門制定公務人員保障法及行政程序法，使得公

務人員權益保障得有法律之規範。11 

                                                                                                                                                  

探討大法官個人的理念、意識型態對於其作成釋憲決定的影響，自然有很強的解釋力，

也是值得討論的議題。然而，我國大法官一方面要深入訪談其意見並不容易，另一方面

也很難查知其意識型態或是理念，僅能從其留學背景或是所寫的意見書略知一二。其

中，留學背景雖會影響其裁判，但亦無法完全解釋在某個時間點上會做出那樣的決定，

蘇彥圖（2014）提出的釋憲時刻理論，認為大法官的議程設定─也就是司法院大法官要

在何時，就何項憲法議題作出實體決策的時程決定，會影響大法官解釋的出爐與否。例

如單一選區之票票等值問題，大法官分別於 2009 年 7 月 31 日第 1343 次會議第 10 案以

及 2013 年 6 月 21 日第 29 案議決不受理，但在 2014 年 6 月 6 日卻作成釋字第 721 號解

釋，認為立委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及所設政黨比例席次與 5% 政黨門檻之規定不

違憲。本文認為，在作成釋字第 243 號解釋時，部分大法官的留學背景或許成為該號解

釋的重要理論基礎，但仍無法成為解釋日後的諸多解釋的原因。 
11 例如，1992 年的釋字第 298 號解釋補充了釋字第 243 號解釋的不足之處，指出「公務員

之懲戒屬司法院掌理事項。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

之。但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受處分人得向掌

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不當加以審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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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243 號解釋以降的一連串解釋也都漸漸破除了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束

縛，填補公務人員權利保護的漏洞。這一連串的解釋也促成有關公務人員之考試、

保險、退休、免職及考績衍生之財產權，納入一般權力關係，均有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雖然司法院大法官歷年作成多號解釋，就個別情形肯定公務人員之救濟權。

惟整體而言，尚未能建立充分及有效之公務人員保障法制（陳敏，2009：1116）。 

直到 1996 年公務人員保障法的公布，我國公務人員特別權力關係才步入法治

化，建立文官健全之權利救濟制度（黃耀南，2002：142）。考試院於 1991 年 9 月

第 8 屆第 14 次會議通過「考試院考銓制度研究發展小組設置要點」，為適應民主

憲政潮流，參照世界主要民主國家之例，有設置公務人員保障專責機構之必要，而

為提升公務人員素質，應設置「公務人員訓練進修委員會」，以專責公務人員之訓

練進修，考試院爰決定二者合一設置「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擬定於修正

考試院組織法時增設之，並於 1996 年 1 月公布實施「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組織法」，同年 6 月成立保訓會（林全發，2011：79）；1996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公

務人員保障法，全文計 35 條，並於同年公布及施行。 

如此一來，公務人員的身分、官職等級、俸給、工作條件、管理措施等，初步

有了相當明確的法律規範。公務人員保障法依照釋字第 243 號、第 298 號解釋之意

旨，於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1 條明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

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復審。

對復審決定不服者，得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復審。不服再復審決定

者，依法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公務人員保障法更於 2003 年修訂定，放寬再申訴

之審理期間、再申訴事件之調處等，全文同時增至 104 條。公務人員保障法建構公

務人員保障的特有救濟制度，確保公務人員權益。公務人員保障法所訂公務人員權

益救濟制度，係屬行政救濟制度的一環，因此，我們可以肯認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完

成立法，具有其時代之意義（林全發，2011：80）。1999 年大法官又作成釋字第

491 號解釋，更要求對公務人員所為之免職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符法律

                                                                                                                                                  

資救濟。有關法律，應依上述意旨修正之」。認為除改變公務員身分之處分外，對於公

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爭訟，由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

法或不當加以審查。並指明有關公務員懲戒及公務員考績之法律，應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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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性原則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12 

此時，雖已建立公務人員保障法制，但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指出公

務人員提起申訴、再申訴的條件為：對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

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益者；所謂管理措施或工作條件，依 2011 年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編印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百問係指：機關為達行政目的所為之作為或

不作為，除復審範圍事項，包括機關內部生效之表意行為或事實行為等，均屬管理

措施範圍，例如機關長官或主管所為之工作指派、不改變公務人員身分關係之記一

大過、記過、申誡懲處、考績評定或機關長官所發之職務命令等均屬之（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訓會】，2011：37）。 

其中，相當有爭議的記一大過、記過、申誡懲處，究竟該依何管道請求救濟？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百問之第 53 問之答覆：按保障法所定復審，依第 25 條規定，係

以行政處分為標的；而申訴、再申訴，依第 77 條規定，則以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

條件之處置為標的。茲依司法院釋字第 243 號解釋「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記大過處

分，並未改變公務員之身分關係，不直接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利，不許以訴訟請求

救濟」之意旨，從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相關規定所為之記一大過、記過、申誡

懲處等，於現行實務上，尚不得依保障法第 25 條規定提起復審；惟因其仍屬機關

內部之管理措施範圍，仍得依同法第 77 條規定之申訴管道請求救濟」（保訓會，

2011：38）。13 

                                                      
12 正當法律程序，其主要是貫徹人民基本權利保護。個別基本權利的內涵可以作二種面向

的詮釋，一是實體的權利，另一是程序保障，實體權利賦予人民一定的權能，而程序保

障「程序權」則作為貫徹實體權利的機制。透過「程序參與權」的賦予，可以使人民的

權利在行政程序中「及早」獲得保障。換言之，行政程序的建制，其所代表的意義是，

人民不再是國家行為的行政客體，而是居於國家活動的主體地位，適時參加與自已權益

有關的行政程序，同時協助行政機關發現真實，促使行政決定的公平性、正確性（林光

炫，2013：22）。釋字第 709 號解釋將行政程序上的正當程序稱之為：正當行政程序，

以有別於指涉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 
13 審查意見提出一個問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的運作成效如何？有多少案件仍沈

浸在特別權力關係陰影底下？本文認為，前者涉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能否就公

務人員提起再申訴或是復審案件提供有效的保障，也就是不會成為「駁回」委員會，能

發揮其實質保障公務人員權益的功能，進而能達到機關自我省察的制度目的，限於篇幅

以及本文討論範疇，待日後進一步研究。後者，事實上要看行政法院對於不服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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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影響公務人員權益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仍不得進入司法救

濟的管道？顯然的，在釋字第 243 號解釋區分「基礎關係及經營關係得否提起行政

訴訟」時，即已形成整個特別權力關係路徑依循。我國特別權力關係在權利救濟領

域被大法官解釋逐一攻陷瓦解後，似乎又在「行政領域」找到新據點，不能不予以

檢討。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7 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人事行政行

為」，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人事行政行為為不確定法律概念，一般而言，可

指公務人員之「考試、任用、考績、級俸、升遷、獎懲、保障、撫卹、退休、訓練

等行為與措施」。範圍如此廣泛，若一切人事行政行為均無本法之適用，則公務人

員之權利保障將因之而生一大缺口，如此結果殆非法治國家之正常行為（蔡茂寅、

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2001：21-22）。本款規定，可說是立法者為特別權力關

係量身訂作的規範。無怪乎學者指出，特別權力關係在行政法領域上，現已隱身於

揭櫫公正、公開、民主為立法目的之行政程序法中，繼續負嵎頑抗地挑戰「正當法

律程序」之憲法原則，稱之為特別權力關係的新棲息地，實不為過（程明修，

2013：229）。 

隨著民主改革開放，我國各種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運動也因而興起，人權意識也

在過程中更加多元豐厚。1989 年釋字第 243 號解釋，引用德國學者 Ule 的折衷說理

論，認為對公務人員身分關係有所變動之處分，得以行政訴訟為最後救濟手段。顯

然釋字第 243 號解釋之提出則形成我國特別權力關係第一次路徑變化。司法部門努

力地藉由往後的每一號大法官會議解釋扭轉以往特別權力關係之束縛與限制；立法

部門亦緊緊跟隨司法部門之腳步，透過制訂與修正法律以保障公務人員的相關權

益。然而在這條瓦解特別權力的路徑上，卻也出現了依循特別權力關係之情況。作

者整理自 1998 年起至 2010 年行政法院之判決，發現公務人員只要涉及管理關係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的案件而提起行政訴訟者，是否皆因欠缺權利保護而以裁定駁

回來決定有多少案件仍被鎖在特別權力關係的牢籠內。蓋特別權力關係內涵之一就是限

制權利受侵害之公務人員向法院救濟之權利，若行政法院禁止再申訴案件提起行政訴

訟，自然這些有權利被侵害之案件，就無法脫離特別權力關係的陰影，因此廖義男

（2012：82）在檢討 2003 年至 2011 年間行政法院的各種案例時，於結論指出：僅對復

審決定不服得提起行政訴訟（即對於再申訴案件不服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此與釋字第

684 號解釋認為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所保護者為基本權利有無受侵害，並強調「有權利即

有救濟」之意旨有所出入，應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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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記大過、記過或其他的措施）皆以釋字第 243 號解釋為判決依據，均不得

提起行政爭訟（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1989）。例如 1998 年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視察某甲不服機關以其言行不檢，嚴重影響機關及個人聲譽，懲處記過二次之行

政爭訟案，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度裁字第 125 號以裁定駁回。2004 年行政院環保署

專員兼稽查督察大隊南區隊行政組組長某甲，不服遭環保署認其私自涉入嘉義縣大

林鎮排路焚化爐設廠案，言行不檢，致損公務人員聲譽，懲處記大過一次提起行政

爭訟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4059 號裁定駁回。 

伍、 民主鞏固時期：制度依循或變遷？ 

（釋字第 684 號解釋以後） 

2008 年我國完成二次政黨輪替，我國民主政體更加鞏固，締造民主政權的新

頁，至此，公民的權利意識不斷地抬頭，臺灣人權、社會福利與非政府的環保團體

在沒有阻擾的情形下可以活躍的運作、所有的臺灣人民都能自由地擁有自己的信

仰、學術自由與新聞自由都受到高度保障（李酉潭，2006：45）。陳水扁總統於

2000 年執政後即宣示「人權立國」的施政方針（行政院，2002），其第二階段憲政

改革的方向，包括充實基本人權的保障，如勞動三權（團結權、團體協商權、爭議

權）、原住民專章及公民權年齡降低至 18 歲，並使人權委員會入憲（林文程、林

正義，2006：93）。馬英九總統繼而在 2009 年批准「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將其國內法化，使國際人權的內涵和機

制逐漸受到國內人權團體重視。國際人權法典的引入，使得人權團體取得新的著力

點（王興中，2012：216）。 

在邁向一個健全的民主法治國家中，臺灣在落實法治國的努力上，長期以來，

「校園」及「人事行政」場域一直都是弱勢的領域（李惠宗，2011：12）。2008 年

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653 號解釋，認為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保

障與一般人民相同，其訴願權及訴訟權不因而受限；2011 年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684

號解釋，14為我國司法實務界「實質」排斥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解釋，本件解釋指

                                                      
14 該解釋針對學生選課權的限制與否、言論自由權以及單科成績評價不及格可否訴訟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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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學生權利不因其身分而特別限制之，肯認「有權利即有司法救濟」之訴訟權保障

核心內容。本件解釋對於落實我國成為法治國家理念，積極瓦解我國特別權力關

係，具有關鍵性意義。 

公務人員在公務人員保障法的建構下，公務人員的權利看起來有了較以往完整

的保障，但事實上也相對地產生保障較為僵化的現象。公務人員救濟依據身分地位

是否遭受剝奪而二分成復審與申訴、再申訴兩途徑，導致公務人員權益保障僵化；

加上行政部門「依法行事」、等因奉此，習慣將特別權力關係結合統治權便宜運

用，「國權」往往凌駕於「人權」之上。相對於公務人員保障的法制，學生權利的

保障，在釋字第 684 號解釋後，有後來居上之勢（李惠宗，2011：13；李震山，

2006：40）。 

透過司法部門的宣示，我國特別權力關係可謂正呈現解構之狀態，卻同時也出

現了依循特別權力關係之情況。在釋字第 684 號解釋提出後，此項意旨應該擴及所

有領域，可惜行政法院認為本件解釋之對象為學生，不及於公務人員，導致權利保

障無共通性，使公務人員仍存置於特別權力關係之中。本時期的特別權力關係相對

人於非關於身分地位、財產權遭受侵害時，行政法院都將之視為行政部門內部管理

措施，依舊限制公務人員之訴訟權。例如，2012 年臺中市沙鹿區公所視導不服沙鹿

區公所以公務人員違紀事件為由，共懲處大過二次，經提起行政訴訟遭認定無權利

救濟之必要而裁定駁回（101 年裁字第 456 號）。2013 年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教

師因其不實言論或不當行為致有損學校名譽、有損學生學習權益等為由，遭懲處申

誡兩次，經提起行政訴訟亦裁定駁回（102 年裁字第 1656 號），甚至大法官會議於

近期的不受理議決之案件中，也有類似案件屢遭不受理。15 

                                                      
15 如 2014 年 3 月 21 日第 1415 次不受理案件第 14 案認為年終考績之評定究否為行政處

分、救濟途徑應循何種程序，聲請人指摘確定終局裁定未由實體審酌、駁回其抗告之認

事用法為不當，就系爭解釋究有何違反憲法之處，尚難謂已於客觀上具體敘明。2014 年

6 月 6 日第 1418 次不受理案件第 14 案，聲請人被機關記兩大過，主張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2 條規定，以「行政處分」作為區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之標準，將對於「工作條件」或

「管理措施」之不服，僅得提出申訴、再申訴，以行政機關作為最終審理機關，忽略其

可能造成公務人員基本權利之侵害，無從獲得司法機關之救濟，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

則、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及司法院釋字第 220 號、第 243 號、第 430 號、第 681 號、第

684 號、第 691 號等解釋意旨。但大法官簡單的以其所敘明系爭規定於客觀上究有何牴觸

憲法之處而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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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追求已成為二十世紀後主要的憲法現象（翁岳生，2009：217）。從實

質而言，人民權利之保障，除賴列舉與概括人權條款保障外，亦可由憲法原則推導

而出，例如，在司法訴訟或審查過程中，得從法治國原則及其下位原則推出，特別

是要求刑事程序合乎公平、法治之司法基本權或刑事基本權。此外，由法治國追求

程序正義目的中，亦不難推出程序基本權，包括訴訟程序、行政程序及其他公權力

行使應合乎正當法律程序（李震山，2007：58-59）。釋字第 684 號解釋在此背景下

肯認「有權利即有司法救濟」之訴訟權保障核心內容，「實質」排斥特別權力關

係，遺憾的是，公務人員因「管理關係」導致其權利之侵害（如記大過即侵害其名

譽權）卻仍無法救濟，特別權力關係的餘緒仍繼續依循著。例如 2010 年臺南縣六

甲國民小學某校長，臺南市政府以其辦學績效評鑑不佳且有違反國民教育法及臺南

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情事為由，懲處記大過一次之行政爭訟案，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655 號以裁定駁回。2012 年臺中市沙鹿區公所視導不服

沙鹿區公所以公務人員違紀事件為由，懲處大過二次之行政爭訟案，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裁字第 456 號以裁定駁回（類似案例有：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裁字第

2663 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21 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

字第 375 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698 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456 號等）。 

由以上實務可知，諸多公務人員因「管理關係」導致其權利之侵害，卻仍無法

救濟，特別權力關係的餘緒仍繼續依循著。公務人員遭記一大過處分，雖未侵害其

服公職的權利，但仍嚴重侵害其名譽權，這對公務人員的人格發展影響不可謂不

大。16 同樣的，考績乙等或丙等，若受考人認為這樣的考績結果並不符合其工作表

現，進而使其身心受影響，當然應該給予救濟的機會。此外，常見的調職，如果調

離現職不影響其居住、家庭生活等權利，自然無權利救濟之必要，但如果把某人

「發配邊疆」導致影響其家庭生活等權益，本文認為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的法理，

                                                      
16 論者或謂：被記大過即可提起訴訟，難道公務人員具有「不被記大過的權利」？當然，

公務人員行為若該當於被記大過的要件，當然主管機關可以依法記大過處分，只是記大

過的處分可能有誤或是過重，自然要給當事人救濟的機會，而記大過因為涉及侵害受處

分者的人格權，自然應給予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權利（當然，可以提起訴訟但不

表示一定會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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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應給受處分人有救濟的機會。 

陸、結論 

公務人員受特別權利關係之束縛，本文分析其如何受到初始條件的影響以及制

度本身的自我強化機制進而形成制度依循，在這變遷過程中循著既有的路徑而遭鎖

定，故只能一步一步的修改特別權力關係，無法一次大幅度的翻修特別權力關係之

原因。其次，本文發現：行動者會依循初始所創設的特別權力關係，每每基於管理

上的便利性；行動者會改變特別權力關係的內涵，往往來自民主與人權的需求。 

從在威權體制時期開始下，我國特別權力關係雖有小幅度變化，但大部分乃是

承襲國民政府以黨領政時期的路徑：公務人員不得主張任何權利之救濟。解除戒嚴

以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運動，經過國會全面改為定

期選舉產生和總統由公民直選後，完成民主轉型。而後 2000 年完成政黨輪替與政

權轉移。隨著政治民主化，人權意識也在過程中更加多元豐厚。人權領域內，關於

特別權力關係事項，值得引為里程碑之解釋乃 1989 年釋字第 243 號解釋，本件解

釋引用德國學者 Ule 的折衷說理論，區分「基礎關係與經營關係」，認為行政處分

致使公務人員的身分地位遭剝奪，即基礎關係受侵害，得以行政訴訟為最後救濟手

段。雖然就機關內部之管理措施，即無關身分地位的「經營關係」不得進入司法爭

訟，但釋字第 243 號解釋突破我國特別權力關係不得救濟之藩籬，相較過去威權體

制時期除公法上財產權之請求得以進入行政訴訟救濟程序外，行政機關對特別權力

關係相對人其餘事項皆視為人事行政範圍。是故，釋字第 243 號解釋於放寬權利救

濟範圍已有相當程度地的突破，然而就「經營關係」不得救濟此部分，可將之視為

變遷過程中特別權力關係之制度依循。 

2008 年我國完成二次政黨輪替，隔年簽署國際人權兩公約且國內法化後，人權

保障大躍進。一個民主國家所主張保護的基本權利、自由與人性尊嚴等普世價值，

是透過符合憲政基本價值與秩序之法治精神而得以體現。法治思想的中心訴求是保

障人權，國家不得擅自侵害人民的自由權利。因此，民主政治的重要內涵之一即是

法治，人民的權利，非依法定程序予以裁判，不得剝奪之。為符合國際人權保障趨

勢，並邁向一個健全的民主法治國家，2011 年的釋字第 684 號解釋認為學校侵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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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尚得提起行政訴訟，不

因其身分而有特別之限制。釋字第 684 號解釋肯認「有權利即有司法救濟」之訴訟

權保障核心內容，積極瓦解我國特別權力關係，具有關鍵性意義。可惜，釋字第

684 號之意旨並未擴及公務人員，行政法院認為本件解釋之對象不及於公務人員，

導致權利保障無共通性，置公務人員仍存續於部分特別權力關係之中。釋字第 684

號可將之視為本時期特別權力關係變遷過程之「變」；但管理關係依舊存續於公務

人員特別權力關係之中，顯然即是路徑依循的不變。 

從歷史制度主義所強調的行動者與制度之間互動模式觀之，本文認為我國特別

權力關係結構難以撼動之因，乃是因為司法、立法、行政部門三個行動者彼此之間

的行為環環相扣，在沒有第一方願意企圖主動攻破特別權力關係堡壘之前，我國特

別權力關係之制度依循將會持續下去。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不合理、不合時宜與不

合憲法之精神，早已犧牲許多人民之權利。臺灣威權體制早已結束，臺灣民主化的

過程雖然艱辛，但如今已是成熟的民主國家；而若要邁向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全面

拋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訂定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我國雖已努力縮減法治國家無

司法救濟之漏洞，卻依然留有特別權力關係之存續空間。大法官應完全摒棄特別權

力關係並宣告其與憲法精神相違，讓公務人員充分享有與一般人民相同之訴訟權，

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全面擴大適用於所有特別權力關係之相對人身上。 

雖然我國已有公務人員保障法，經 2003 年修訂時亦修正不少原本簡陋規定的

缺失。唯在申訴、再申訴中部分之管理措施，如：考績丙等或記大過乙次等處分，

對公務員之權益仍有重大影響。本文認為，縱屬人事管理事項，涉及公務人員權益

時就有法制化的必要。建議立法部門可將公務人員保障法中的申訴、再申訴的要件

加以限縮再限縮，並詳細列舉何種行政處分僅得提出申訴、再申訴，其餘皆應得以

提出復審，並開放其司法救濟，更能確保公務人員權益受保障。如此一來，公務人

員的權利將有更為合法、明確的法律規範。此外，更應將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

所規定之事項除外各款予以刪除，以從立法手段予以保障人民權利。17 

                                                      
17 審查意見指出：「公務人員領域存有如何的管理需要（公共利益）以及在此之下得有如

何比例原則之人權保障？」，本文認為可以從「有權利有救濟」的訴訟基本權保障著

手，涉及公務人員權利侵害者（如記大過及侵害公務人員之名譽權），皆應有公務人員

保障法第 25 條之適用，亦即可以提起行政爭訟。至於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所稱之

「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即限縮在不涉及公務人員權利或影響其權利顯屬輕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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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政部門抱持便宜行事、怠惰及技術官僚的心態，乃是特別權力關係變遷過

程中，最為人詬病之處。行政部門這種「當一天的和尚，撞一天的鐘」的怠惰心

態，亦應隨之轉換。原處分機關應發揮「自我省查功能」，落實檢討或改正讓下屬

不信服之決定。期許藉由司法、立法及行政部門的努力，我國能全面回復到有權利

即有救濟之程序，真正落實民主法治國家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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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Special Authority 

Relationship in Taiwan: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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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authority relationship in Taiwan is adopted from Germany 

and Japan, under which, if the rights of civil servants, military personnel, 

students and prisoners are violated, they can’t fil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o 

seek remedies.  Also, legal principles such as the statutory reservation, 

eligibility for judicial review, and due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re ruled out. However,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aware of human rights, and alterations to the special authority relationship 

are called for. 

This article use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s an approach to observe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special authority relationship in Taiwan, exploring 

the transition, the key factors in the evolving process,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special authority relationship, before giving some suggestions in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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